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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緣起與目的 

(一)計畫緣起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 年 11 月 27 日公告

實施，其後於 80 年 6 月、90 年 10 月及 101 年 9 月分別發布實施

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

定，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擬定機關每三年內或五年內至少應通

盤檢討一次，爰辦理本次通盤檢討作業，以促進該土地合理及有

效利用。 

本次檢討同時辦理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及重新檢視本計畫

區未來之發展定位與願景。另為符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與細部計

畫拆離之政策目標及落實地方自治之精神，於本次檢討將現行都

市計畫劃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並同時辦理通盤檢討。 

(二)計畫目的 

緣上所述，本次計畫之主要目的如下： 

1.透過地區發展潛力與限制條件分析，研提發展課題與因應對

策。 

2.配合實際之都市發展現況與未來成長需求，修正原計畫之落

差。 

3.都市計畫圖重製，確保地形、地籍、樁位及分區之一致。 

4.分拆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並完成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法定程序，

落實都市計畫之執行。 

二、檢討範圍 

本計畫區位於桃園市蘆竹區，計畫範圍東、南、北三面由國

道 1 號及國道 2號所圍，西接桃 49 道路，行政轄區包括上興里、

大竹里、中興里、上竹里及部分之新莊里、中福里、新興里，計畫

面積 399.10 公頃。計畫區關係位置如圖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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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計畫區關係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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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都市計畫概述 

一、辦理歷程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於民國 73 年 11 月發布實施，

並於民國 80 年 6 月 6 日發布實施第一次通盤檢討；90 年 10 月 17

日發布實施第二次通盤檢討；民國 101 年 9 月 25 發布實施第三次

通盤檢討，本計畫自第三次通盤檢討迄今，期間辦理 3 次變更(含

個案變更、專案通盤檢討、變更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等)，本計畫歷次檢討及變更之發布實施日期詳如下表。 

 

表 1  計畫區都市計畫辦理歷程一覽表 

計畫擬定及歷次定期通盤檢討案 

編號 案名 發布日期文號 

0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說明案 
民國 73 年 11 月 27 日 

府建都字第 149125 號 

1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80 年 6 月 6 日 

府工都字第 93276 號 

2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90 年 0 月 17 日 

府城鄉字第 184623 號 

3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

討)案 

民國 101 年 9 月 25 日 

府城都字第 1010230898 號

歷次變更案 

編號 案名 發布日期文號 

1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份農業區、工

業區、綠地、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案說明案

民國 79 年 5 月 3 日 

府工都字第 58632 號 

2 修訂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地形圖案 
民國 80 年 8 月 1 日 

府工都字第 134680 號 

3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配合高速鐵路桃

園站區聯外道路縣一一○改善計畫)案 

民國 89 年 3 月 27 日 

府工都字第 50274 號 

4 
變更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高速

公路用地)(配合國道二號拓寬工程)案 

民國 98 年 4 月 28 日 

府城規字第 0980157553 號

5 

變更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綠地、道路用

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 1 號五股至楊梅段

拓寬工程)案 

民國 98 年 6 月 10 日 

府城規字第 0980215285 號

6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為公

園用地)案 

民國 110 年 5 月 13 日 

府都計字 11001106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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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

案通盤檢討)案 

民國 111 年 1 月 17 日 

府都計字 1110003698 號 

8 
變更蘆竹(大竹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

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一階段)案 

民國 111 年 8 月 23 日 

府都計字 1110206412 號 

註：製表日期截至 113 年 8 月。 

 

二、現行計畫概述 

(一)計畫範圍與面積 

本計畫區位於蘆竹區西南隅，範圍東、南、北三面由國道 1

號及國道 2 號所圍，西接桃 49 道路，計畫面積 399.10 公頃。 

(二)計畫年期與人口 

計畫年期以民國 110 年為目標年，計畫人口為 32,000 人，居

住密度約每公頃 360 人。 

(三)土地使用計畫 

包括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水利會專用區、農業區及河

川區，面積合計為 303.12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75.95%，占都市發

展面積 54.55%)。 

1.住宅區：面積合計為 81.50 公頃。 

2.商業區：面積合計為 6.61 公頃。 

3.工業區：面積合計為 27.14 公頃。 

4.水利會專用區：面積合計為 0.05 公頃。 

5.農業區：面積合計為 185.02 公頃。 

6.河川區：面積合計為 2.90 公頃。 

(四)公共設施計畫 

包括機關、學校、公園、綠地、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兒童遊樂場、體育場、停車場、市場、變電所、加油站、社教用

地、高速公路用地、道路用地等公共設施用地，面積合計為 95.98

公頃(占計畫總面積 24.05%，占都市發展面積 45.45%)。 

1.機關用地：劃設 2 處機關用地，面積合計為 0.26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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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校用地 

(1)文中用地：劃設 2 處文中用地，面積合計為 5.39 公頃。 

(2)文小用地：劃設 3 處文小用地，面積合計為 5.06 公頃。 

3.公園用地：劃設 3 處公園用地，面積合計為 5.62 公頃。 

4.綠地用地：劃設 4 處綠地，面積合計為 0.73 公頃。 

5.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劃設1處綠地用地(兼供道路使用)，

面積為 0.92 公頃。 

6.兒童遊樂場用地：劃設 9處，面積合計為 2.12 公頃。 

7.市場用地：劃設 3 處市場用地，面積合計為 0.61 公頃。 

8.停車場用地：劃設 5 處停車場用地，面積合計為 0.77 公頃。 

9.體育場用地：劃設 1 處體育場用地，面積為 0.26 公頃。 

10.變電所用地：劃設 1處變電所用地，面積為 0.34 公頃。 

11.加油站用地：劃設 1處加油站用地，面積為 0.19 公頃。 

12.社教用地：劃設 2 處社教用地，面積合計為 0.15 公頃。 

(五)交通系統計畫 

包括高速公路用地及道路用地。 

(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都市計畫法桃園市施行細則第

39 條規定訂定之。 

2.本計畫區內各項土地使用分區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

規定： 

土地使用分區 建蔽率 容積率 

住宅區 60% 200% 

商業區 80% 320% 

工業區 70% 210% 

水利會專用區 50% 250% 

水利會專用區以供農田水利會相關設施使用。 

本次檢討變六案新計畫附帶條件地區內之住宅區、商業區

及工業區之建蔽率與容積率悉依該變更內容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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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計畫區內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建蔽率與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

規定： 

(1)市場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240%。 

(2)社教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4.計畫區內之各分區臨接計畫道路未達 15 公尺者至少退縮 3.5

公尺建築，臨接 15 公尺以上者，至少退縮 4公尺建築，公共設

施及公用事業用地均應退縮 4 公尺以上建築，但基地情形特殊

者，得依桃園市都市計畫地區基地情形特殊者退縮建築處理原

則辦理。 

前項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不得設置汽車停車空間及圍牆，

且該退縮部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少留設 1.5 公尺寬之植栽綠化，

並優先種植喬木，其餘設置人行步道。 

5.本計畫區內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建築基地於申請建築時，其建築

總樓地板面積在 250 平方公尺以下者，應留設各一部汽車及機

車停車空間，如超過 250 平方公尺者，超過部分每 150 平方公

尺應增設各一部汽車及機車停車空間。每部機車停車空間長度

至少 2公尺，寬度至少 1公尺，機車道寬度至少 1.5 公尺。 

6.計畫區建築基地面積達 1,500 ㎡以上申請開發建築，應於發照

前經都市設計審議通過後，始得核發建造執照。變更建造執照

時亦同，但未變更外觀、建物配置及建築面積者，不在此限。 

7.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植花草樹木，其

植物種類以原生種為原則。 

8.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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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計畫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三通後 
計畫面積 
(公頃) 

個案變更
增減面積
(公頃) 

本案檢討前 

面積 
(公頃) 

占計畫區 
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用
地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1.52 -0.02 81.50 20.42% 38.59% 

商業區 6.61 -0.10 6.51 1.63% 3.08% 

工業區 27.14 - 27.14 6.80% 12.85% 

水利會專用區 0.05 - 0.05 0.01% 0.02% 

農業區 185.23 -0.21 185.02 46.36% - 

河川區 2.90 - 2.90 0.73% - 

小 計 303.45 -0.33 303.12 75.95% 54.5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6 +0.002 0.26 0.07% 0.12% 

學校用地 10.45 - 10.45 2.62% 4.95% 

公園用地 5.01 +0.61 5.62 1.41% 2.66% 

綠地用地 1.64 -0.91 0.73 0.18% 0.35% 

綠地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 +0.92 0.92 0.23% 0.44%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2 - 2.12 0.53% 1.00% 

市場用地 0.61 - 0.61 0.15% 0.29% 

停車場用地 0.77 - 0.77 0.19% 0.36% 

體育場用地 0.26 - 0.26 0.07% 0.12% 

變電所用地 0.34 - 0.34 0.09% 0.16% 

加油站用地 0.19 - 0.19 0.05% 0.09% 

社教用地 0.26 -0.11 0.15 0.04% 0.07% 

高速公路用地 15.71 -0.01 15.70 3.93% 7.43% 

道路用地 58.03 -0.17 57.86 14.50% 27.40% 

小 計 95.65 +0.33 95.98 24.05% 45.45% 

計畫總面積 399.10 0.00 399.10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0.97 +0.21 211.18 - 100.00% 

資料來源：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及其後歷次變更都市計畫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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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現行都市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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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都市計畫圖重製 

為使都市計畫圖能與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地籍分割成果確實符合

情況，避免圖籍不正確而造成公私兩損之情形，本計畫依「都市計畫

圖重製要點(內政部 99 年 12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18154 號函訂

定)之規定與「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手冊(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民國 101 年 6 月初版)」訂定之都市計畫圖轉繪標準化作業流程，為

本次重製作業依據。 

一、重製作業方式與原則 

(一)相關法令規定 

1.都市計畫法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6 條 

都市計畫線之展繪，應依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

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位，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為

之；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都市計畫辦理機關應先修測或重新

測量，符合法定都市計畫圖比例尺之地形圖： 

(1)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屆滿二十五年。 

(2)原計畫圖不合法定比例尺或已無法適用者。 

(3)辦理合併通盤檢討，原計畫圖比例互不相同者。 

2.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47 條 

都市計畫圖已無法適用且無正確樁位資料可據以展繪都市

計畫線者，得以新測地形圖，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籍圖及

實地情形，並依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程序，重新製作計畫圖。

原計畫圖於新計畫圖依法發布實施之同時，公告廢止。 

3.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 

(1)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a.資料蒐集及調查。 

b.現況數值地形圖測量及樁位清查、聯測、改算。 

c.展繪套合。 

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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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彙整重製疑義及製作重製計畫草圖。 

e.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並確認重製計畫圖。 

f.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完成法定程序。 

(2)依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

址，參酌地籍圖、配合實地情形辦理展繪套合作業，並依下

列規定為之： 

a.於新測地形圖上，分別套合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地籍展繪線。 

b.製作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應依據正確樁位資料套合於新測地

形圖上；如無正確樁位資料，應參酌原計畫規劃意旨、地

籍圖及實地情形為之。 

c.製作樁位展繪線應依據所蒐集都市計畫樁位成果及樁位圖，

於新測地形圖上，經由控制點、圖根點及正確樁位成果坐

標轉換後套合。 

d.製作地籍展繪線應依據地籍圖數位資料，經坐標轉換後套

合於新測地形圖上。未辦理地籍圖重測地區，應參酌地籍

圖套合，尚未依都市計畫分割之地區，得免予套合。 

e.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及現況相對

位置較差不大於二十五公分，視為相符，並以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表示；相對位置較差大於二十五公分者，應列為重

製疑義，並以規定顏色分別表示之。 

(二)都市計畫樁位清查及轉換說明 

1.樁位成果來源說明 

依據桃園市政府提供之桃園市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區

樁位資料進行樁位坐標轉換，取得樁位資料經資料分析後，全

區樁位坐標分為地籍坐標系統、TWD67 坐標系統及 TWD97 坐標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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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歷年都市計畫樁位變更案一覽表 

公告年度 

坐標系統 坐標表 樁位圖 

計畫名稱 地 

籍 

TWD 

67 

TWD 

97 
EXCEL TXT 

PDF

(JPG)
DWG

PDF 

(JPG)

Y1131112   ◎   ◎ ◎  

「112~113 年桃園市第四期都市計畫樁位圖資整合及

坐標系統轉換委託技術服務案」蘆竹（大竹地區）都

市計畫樁位測定成果簿 

Y1090121  ◎    ◎ ◎  
修正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 C60-C65A-C173 樁位

連線(蘆竹區大新段 354、356、359、360 地號)樁位」

Y1061207   ◎   ◎ ◎  

蘆竹區上興段 587、588 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樁位測釘

乙案(新釘 R10601、R10602 等 9 支及復樁 C507、C509

等 4 支樁位) 

Y1020722   ◎  ◎  ◎  「102 年蘆竹鄉地籍圖重測區」樁位成果 

Y1011008 
 

◎ 
 

◎ 
  

◎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體

育場用地）、（變更道路用地為學校用地、兒童遊樂場

用地為道路用地） 

Y09910 ◎ 
  

◎ 
  

◎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蘆竹鄉新庄子段 1535-1

地號樁位測釘) 

Y09806 
  

◎ ◎ 
 

◎ 
 

◎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綠地、道路

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1號五股至楊梅段拓

寬工程)案 

Y09804 
  

◎ ◎ 
 

◎ 
 

◎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區、道路

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二號拓寬工程)案 

Y09711 
  

◎ ◎ 
 

◎ 
 

◎ 
變更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原公告地籍座標改算 TWD97 座標系統) 

Y09302 
 

◎ 
   

◎ 
 

◎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新興段[綠帶]部分樁位

測定工程) 

Y08709 
 

◎ 
   

◎ 
 

◎ 

公告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十三、四期市

地重劃區部份）樁位檢測及補建（R六○、R六一、R

六二） 

Y08402 ◎ ◎ 蘆竹鄉重測區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84 年度重測）案

Y08111 ◎ 
    

◎ 
  

變更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

檢討)(原公告地籍座標改算 TWD97 座標系統) 

Y07904 
 

◎ 
   

◎ 
 

◎ 
公告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十三、十四期市

地重劃部分） 

Y07712 ◎ 
    

◎ 
 

◎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內(工十二)之分區使用

界樁測量 

Y07510 ◎ ◎ 7510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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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樁位轉換說明 

經資料分析後，全區樁位皆不均勻分佈有地籍、TWD67 與

TWD97 坐標系統之坐標。因本計畫的控制系統為 TWD97 坐標系

統，故全區分別採用四參數轉換至 TWD97 坐標系統，經檢測現

存之樁位作為共同基準點以 4 參數坐標轉換計算轉換參數，轉

換方程式說明如下： 

※四參數轉換（計算過程請參考樁位坐標轉換計算表） 

X = a * x + b * y + d1  （x,y）：為轉換前地籍、TWD67 坐標 

Y = - b * x + a * y + d2     （X,Y）：為轉換後 TWD97 坐標 

二、重製作業依據與方法 

(一)展繪參據資料 

本案重製作業相關參據資料包括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樁位

成果資料、地籍圖及地形圖等 4 類。 

(二)參據資料之處理 

1.都市計畫圖為比例尺為 1/1000，以掃描方式數化為數值影像圖

檔，再以 AutoCAD 電腦軟體製作電子圖檔。 

2.本案進行 TWD67 坐標轉換坐標系統並以 TWD97 坐標系統為重製

都計圖。 

(三)展繪作業方法 

1.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根據原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

樁位圖、樁位成果資料及現地樁址，並參酌歷次通盤檢討及個

案變更書圖、地籍圖，配合實地現況情形，將現行都市計畫展

繪於比例尺 1/1000 之新測地形圖。 

2.列印樁位成果資料展繪之樁位展繪線圖(比例尺 1/1000)，與原

都市計畫圖比對，做為重製疑義之輔助判讀辨識。 

3.重製疑義依「都市計畫圖重製作業要點」規定，將現行都市計

畫圖原展繪線涉及重製疑義部分之樁位展繪線與地籍展繪線於

新測地形圖，製作重製計畫草圖，並彙整成重製疑義說明資料，

召開重製疑義研商會議。展繪校核作業處理原則如下： 

公開展覽草案



13 

(1)以已開闢之主要交通幹道為基準點，檢視一區域範圍內計畫

圖與樁位圖套疊結果。 

(2)除依街廓套疊外，並考量附近主要地形之相對位置，檢核地

形圖上相對位置，確保套疊之準確性。 

(3)依照計畫圖比例，針對樁位圖與現行計畫圖不符合之部分，

進一步將樁位圖與地籍圖套疊比對，供疑義研商討論之參

考。 

三、重製疑義及成果 

(一)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類說明 

依據內政部 106 年 9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60818042 號函修

正，現行都市計畫圖重疑義共分 6大類。 

(二)重製作業資料說明 

1.都市計畫書圖 

包含歷次及現行核定發布實施之主要計畫原圖、二元圖、

膠片圖及其他原圖、計畫說明書。 

2.都市計畫樁位成果 

包括歷次都市計畫樁位公告圖、樁位圖及樁位坐標等成果

資料。 

3.地籍圖資料 

本計畫涉及桃園市蘆竹區大竹圍段、新庄子段、中興段、

大竹段、大新段、大興段、德林段、竹中段、新中段、上興段、

上竹段、開南段等地段。 

4.地形圖資料 

包括民國 96 年、98 年及 106 年測繪之地形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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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樁位成果資料綜理表 

編

號 
案名 

發布實施

日期 
比例尺 

坐標 

系統 

圖資

形式 

資料

來源

1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樁位座標表 75.10 1/1000 TWD67 PDF 

桃 

園 

市 

政 

府 

2 

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內(工十二)之分區

使用界樁導線成果圖表、樁位座標成果圖表、

樁位指示圖 

77.12 1/1200 
地籍座

標系統 
PDF 

3 
公告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十三、十

四期市地重劃部分）樁位圖表 
79.04 1/1200 TWD67 PDF 

4 
蘆竹鄉(大竹地區)變更都市計畫樁位座標成果

圖表 
81.11 1/1000 

地籍座

標系統 
PDF 

5 
公告蘆竹鄉重測區都市計畫樁清理補建成果資

料（84 年度重測）案 
84.02 1/1000 TWD67 PDF 

6 

公告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十三、

四期市地重劃區部份）樁位檢測及補建（R 六

○、R六一、R六二）成果資料 

87.09 1/1000 TWD67 PDF 

7 
公告(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新興段[綠帶]

部分樁位測定工程)樁位成果圖表 
93.02 1/1000 TWD67 PDF 

8 

變更桃園縣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

次通盤檢討)樁位座標(原公告地籍座標改算

TWD97 座標系統)樁位測量成果簿 

97.11 1/1000 TWD97 PDF 

9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二號

拓寬工程)案 

98.04 1/1000 TWD97 PDF 

10 

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市計畫(部分綠地、

道路用地為高速公路用地)(配合國道 1 號五股

至楊梅段拓寬工程)案樁位測量工程成果報告 

98.06 1/1000 TWD97 PDF 

11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蘆竹鄉新庄子段

1535-1 地號樁位測釘) 
99.10 1/1000 

地籍座

標系統 
PDF 

12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體育場用地）、（變更道路用地為學校用地、

兒童遊樂場用地為道路用地） 

101.10 1/1000 TWD67 PDF 

13 
蘆竹(大竹地區)「102 年蘆竹鄉地籍圖重測區」

樁位成果 
102.07 1/1000 TWD97 PDF 

14 

蘆竹區上興段 587、588 地號土地逕為分割樁位

測釘乙案(新釘 R10601、R10602 等 9 支及復樁

C507、C509 等 4 支樁位) 

106.12 1/1000 TWD97 PDF 

15 

修正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 C60-C65A-C173

樁位連線(蘆竹區大新段 354、356、359、360

地號)樁位」 

109.01 - - - 

16 

「112~113 年桃園市第四期都市計畫樁位圖資

整合及坐標系統轉換委託技術服務案」蘆竹（大

竹地區）都市計畫樁位測定成果簿 

113.11 1/1000 TWD97 PDF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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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地籍圖資料概況綜理表 

編號 地段名稱 測量方法 測量類別 成圖年月 坐標系統 比例尺

1 大竹圍段 圖解 市地重劃 77 年底~78 年 TWD67 1/500

2 新庄子段 圖解 農地重劃 59 年 10 月 地籍坐標 1/1200

3 中興段 圖解 農地重劃 59 年 10 月 地籍坐標 1/1200

4 大竹段 圖解 市地重劃 85 年 4 月 TWD67 1/500

5 大新段 圖解 市地重劃 85 年 4 月 TWD67 1/500

6 大興段 數值 
市地重劃、 

地籍圖重測 
99 年、102 年 TWD97 1/500

7 德林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1 年 TWD97 1/500

8 竹中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2 年 TWD97 1/500

9 新中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2 年 TWD97 1/500

10 上興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2 年 TWD97 1/500

11 上竹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2 年 TWD97 1/500

12 開南段 數值 地籍圖重測 101 年 TWD97 1/500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表 6  蘆竹(大竹地區)都市計畫地形圖資料綜理表 

資料出處 
測繪

時間 

測製

方式 
比例尺 

水洗二

元圖 
備註 

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委託臻實

測量工程有限公司測製 

民國

96 年
地測 1/1000 無 - 

桃園市政府 
民國

98 年
地測 1/1000 無  

桃園市政府委託規劃團隊 

(惇陽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測製 

民國

106年
地測 1/1000 無 

本案於 106 年 3

月進行 1/1000

地形圖修補測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三)重製成果概述 

本次重製疑義類型分為 A類、B類、D類及 F類共 4 種類型，

並經 8 次重製轉繪疑議研商會議，共計 82 案(包含不列入疑義 9

案)。另依據 75 年樁位圖，原 B3 類疑義第 19 案，重新檢視該處

屬特殊截角，都市計畫樁位圖等於地籍圖亦等於都市計畫圖，爰

此本案將依都市計畫展繪線展繪，無須提列變更，故不列入疑義

案調整為 10 案。 

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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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重製後計畫面積為 381.23 公頃，較重製前之計畫總面積

減少 17.87 公頃，各項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重製前後對

照詳表 11 所示。 

(四)重製前後面積差異說明 

1.面積增減之原因 

(1)座標系統準確度 

配合國家整體發展之需要採用國際地球參考框架定義

的新式座標系統 TWD 97(以原 TWD67 座標系統進行四參數轉

換而得)進行地形圖重製作業，新式座標系統具有高精準度

之三軸定向、尺度及原點，傳統上則是水平與垂直面分開處

理，因此座標參數數值並不完善，導致重製前後誤差較大。 

(2)測量儀器準確度 

早期使用求積儀等量測儀器計算面積時，受限於範圍及

角度等因素，須分區塊進行量測，再由人工逐筆抄錄核算，

導致誤差累積與數據準確度不足。 

(3)都市計畫圖轉繪作業 

經檢視本案於歷次通盤檢討(73 年發布實施、80 年第一

次通盤檢討、90 年第二次通盤檢討及 101 年第三次通盤檢)

中都市計畫圖均為紙圖或紙圖數化，其因都市計畫原圖反覆

使用、圖紙伸縮等原因致使現地地形與計畫圖產生落差，故

藉由本計畫進行全區比例尺一千分之一數值化地形圖測量

(為 TWD97 座標系統)，並以其為底圖，展點都市計畫樁位於

新測地形圖上，並經計畫圖重製作業，以作為都市計畫圖重

製之底圖。 

2.面積差異之區位 

本計畫面積差異之區位主要位於計畫區北側，大竹國小周

邊之住宅聚落；及計畫區西南側，沿大竹路周邊住宅聚落，透

過樁位圖比對現行都市計畫圖顯示該區域有明顯差異如圖 3所

示。 

3.處理原則 

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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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次重製疑義研討會議，並參酌都市計畫原意，上述之

區域將依都市計畫展繪線展繪，地籍採逕為分割，避免損及土

地所有權人之權益。 

(五)對民眾權益影響分析 

本次重製疑義處理在以遵循原規劃意旨、減少拆除既有建物

及影響土地所有權人權益最小等原則辦理，已充分保障民眾之權

益。 

 

圖 3  重製面積差異區位示意圖(1/2) 

 

圖 3  重製面積差異區位示意圖(2/2) 

公開展覽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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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重製後各住宅區街廓面積綜整表 

街廓

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街廓

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街廓

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街廓

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1 9,226.55 41 3,866.77 81 3,604.38 121 10,941.58 

2 7,000.18 42 2,286.74 82 4,781.78 122 13,477.13 

3 5,296.52 43 3,952.58 83 2,900.66 123 9,422.15 

4 6,950.36 44 2,934.41 84 3,626.64 124 4,787.04 

5 2,795.56 45 6,750.85 85 4,594.35 125 7,140.03 

6 3,620.50 46 4,651.40 86 1,783.03 126 3,884.45 

7 2,689.67 47 8,286.93 87 3,253.03 127 3,318.96 

8 2,352.52 48 3,631.36 88 6,716.83 128 2,220.25 

9 3,862.78 49 3,707.87 89 5,104.44 129 3,832.02 

10 5,200.09 50 3,390.90 90 6,307.67 130 3,799.94 

11 2,536.13 51 3,748.68 91 2,826.19 131 3,191.37 

12 1,933.85 52 3,646.07 92 4,582.90 132 3,076.68 

13 1,851.82 53 4,670.78 93 1,698.37 133 3,549.28 

14 3,889.33 54 7,287.99 94 3,134.44 134 6,522.81 

15 3,130.98 55 4,220.64 95 4,148.79 135 4,759.40 

16 4,835.90 56 2,606.54 96 6,006.26 136 4,322.43 

17 1,622.51 57 3,951.88 97 5,839.25 137 5,888.61 

18 3,098.30 58 5,102.76 98 2,465.12 138 5,956.21 

19 5,449.58 59 9,516.75 99 3,131.69 139 4,977.22 

20 3,179.38 60 3,730.10 100 3,621.70 140 5,059.96 

21 5,589.19 61 3,954.26 101 11,773.90 141 10,647.92 

22 3,393.31 62 2,966.88 102 2,906.02 142 4,713.66 

23 4,630.38 63 3,770.91 103 3,082.35 143 6,775.46 

24 8,148.68 64 4,548.69 104 4,552.67 144 6,203.87 

25 2,946.04 65 2,908.42 105 2,728.51 145 3,572.19 

26 2,365.83 66 3,809.48 106 7,909.59 146 3,861.57 

27 5,009.28 67 4,279.44 107 2,877.16 147 6,070.65 

28 7,118.24 68 4,095.20 108 4,921.22 148 4,644.44 

29 1,162.00 69 5,865.13 109 3,581.69 149 4,751.41 

30 4,898.61 70 4,362.04 110 3,449.19 150 3,065.47 

31 3,392.32 71 4,357.29 111 1,064.92 151 3,496.83 

32 3,462.83 72 4,525.67 112 2,356.36 152 4,066.57 

33 3,945.10 73 2,734.70 113 2,464.40 153 4,308.18 

34 4,265.02 74 2,844.40 114 2,974.31 154 43,975.15 

35 1,496.54 75 2,901.08 115 4,581.72 155 1,436.10 

36 2,218.81 76 19,412.84 116 5,180.64 156 4,697.51 

37 6,387.31 77 4,071.50 117 3,360.78 157 16,408.17 

38 4,767.19 78 5,041.81 118 4,924.05 

合計 

753,027.06 

平方公尺 

75.30 公頃 

39 4,405.89 79 4,206.94 119 5,369.70 

40 2,628.35 80 2,158.58 120 2,507.00 

註：表內面積係計算至小數點後 2位四捨五入，應以核定圖實際分割為準。 

公開展覽草案



19 

 

 

圖 4  重製後各住宅區街廓示意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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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重製後各住宅區街廓示意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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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本次都市計畫圖重製疑義分類表 

編號 類型 分類 圖幅號 位置 疑義情形 研商會議決議

1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4

C52 

東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4

C53 

西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3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4

C53 

西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4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4

C53 

東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5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4

C44 

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6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174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7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195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8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178 

西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9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202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0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212 

西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1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222 

西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2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222 

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3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221 

東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4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185 

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5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4

C185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6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8613

C75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7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3

C99 

西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8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5 

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19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8613

C92 

東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0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3

C93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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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型 分類 圖幅號 位置 疑義情形 研商會議決議

21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3

C242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2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245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3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IP57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4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R65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5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1613

C315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6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7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7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7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8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7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29 A2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2613

C507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體) 

依都市計畫圖

展繪線。 

30 B2 

新測地形圖與

地籍相符但與

計畫不符 

690614
C216 

西側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 ≠(地籍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展

繪線不提列變

更，地籍採逕為

分割避免屆時

損及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 

31 B2 

新測地形圖與

地籍相符但與

計畫不符 

690614 C211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 ≠(地籍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展

繪線不提列變

更，地籍採逕為

分割避免屆時

損及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 

32 B2 

新測地形圖與

地籍相符但與

計畫不符 

690614
C213 

西南側

(現行計畫展繪線＝樁位展繪

線) ≠(地籍展繪線＝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依都市計畫展

繪線不提列變

更，地籍採逕為

分割避免屆時

損及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 

其他(樁位修正後重新套疊) 

編號 類型 分類 圖幅號 位置 疑義情形 研商會議決議

1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9613 R124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

體） 

套疊都計圖、

樁、樁位圖、地

籍圖、現況後，

四圖合一， 不

列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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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類型 分類 圖幅號 位置 疑義情形 研商會議決議

2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74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主

體） 

套疊都計圖、

樁、樁位圖、地

籍圖、現況後，

四圖合一， 不

列疑義。 

其他(屬未開闢道路) 

編號 類型 分類 圖幅號 位置 疑義情形 研商會議決議

3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8613

C93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4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88613

C93 

東北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5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9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6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2 

西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7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0 

西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8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0 

東側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未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9 
原屬

A2 類 

新測地形圖與

三線均不符 
690613 C317 

都計＝樁位＝地籍≠現況 

（樁位展繪線損及建物） 

本案屬未開闢

道路，不列疑義

 

表 9  本次都市計畫重製作業疑義案件分類表 

疑義 

類別 
疑義情形 數量 

A2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三者皆相符，但與新測

地形圖不符。 

29 

B1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但

與新測地形圖相符，且樁位展繪線並未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 

26 

B2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但地籍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4 

B3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與樁位展繪線相符，前二者與地籍展繪線不符，且

樁位展繪線損及新測地形圖建物，地籍展繪線亦與新測地形圖不符。 

1 

D1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三者皆不相符，但樁位

展繪線與新測地形圖相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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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 

類別 
疑義情形 數量 

D2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都市計畫圖展繪線、樁位展繪線、地籍展繪線、新測地形圖四者皆不

相符。 

1 

F 

其他或地籍未分割情形 

依個案不同狀況判斷，並將地籍未分割地區統一彙整後由地政單位依

權責卓處。 

10 

不列

入 
- 10 

合計 82 

 

表 10  訂正書圖明細表 

編號 位置 
訂正內容 

訂正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訂 1 
計畫區西

北側 

社教用地 

(社一)(0.03)  
農業區(0.03) 

考量變更蘆竹鄉(大竹地區)都

市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計

畫書載明社教用地係依新庄子

段 1886 地號範圍變更，爰本次

參考地籍線檢討訂正。 

農業區(0.03) 
社教用地 

(社一)(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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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重製前面積

(公頃) 

重製增減 

面積(公頃)

重製後 

面積 

(公頃) 

占總面積 

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

用地面積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81.50 -6.20 75.30 19.75% 39.13%

商業區 6.51 -0.36 6.15 1.61% 3.20%

工業區 27.14 0.52 27.66 7.26% 14.37%

水利會專用區 0.05 0.00 0.05 0.01% 0.03%

農業區 185.02 0.95 185.97 48.78% －

河川區 2.90 -0.06 2.84 0.74% －

小計 303.12 -5.15 297.97 78.16% 56.73%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關用地 0.26 -0.01 0.25 0.07% 0.13%

學校用地 10.45 -0.11 10.34 2.71% 5.37%

公園用地 5.62 -0.10 5.52 1.45% 2.87%

綠地用地 0.73 -0.13 0.60 0.16% 0.31%

綠地用地(兼供道

路使用) 
0.92 0.00 0.92 0.24% 0.48%

兒童遊樂場用地 2.12 -0.05 2.07 0.54% 1.08%

市場用地 0.61 -0.02 0.59 0.15% 0.31%

停車場用地 0.77 0.01 0.78 0.20% 0.41%

體育場用地 0.26 0.00 0.26 0.07% 0.14%

變電所用地 0.34 0.01 0.35 0.09% 0.18%

加油站用地 0.19 -0.01 0.18 0.05% 0.09%

社教用地 0.15 0.00 0.15 0.04% 0.08%

高速公路用地 15.70 -0.43 15.27 4.01% 7.94%

道路用地 57.86 -11.88 45.98 12.06% 23.90%

小計 95.98 -12.72 83.26 21.84% 43.27%

計畫總面積 399.10 -17.87 381.23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211.18 -18.76 192.42 － 100.00%

註：表內面積因採四捨五入計算，以致個別數字加總與合計數字略有差異。應依據核定

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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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都市計畫圖重製前後公共設施用地明細表 

項目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頃) 重製增減面積(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頃)

機關用地 

機二  0.17  -   0.17 

機四  0.09 -0.01   0.08 

小計  0.26 -0.01   0.25 

學校用地 

文小一  0.86  -   0.86 

文小二  2.15  -   2.15 

文小三  2.05 -0.03   2.02 

文中一  2.89 -0.03   2.86 

文中二  2.50 -0.05   2.45 

小計  10.45 -0.11   10.34 

公園用地 

公一  3.79 -0.10   3.69 

公二  1.51  -   1.51 

公三  0.32  -   0.32 

小計  5.62 -0.10   5.52 

兒童遊樂場

用地 

兒一  0.22  -   0.22 

兒二  0.20  -   0.20 

兒三  0.22 -0.02   0.20 

兒四  0.27 -0.01   0.26 

兒五  0.19 -0.01   0.18 

兒六  0.20 -0.01   0.19 

兒七  0.31  -   0.31 

兒八  0.20  -   0.20 

兒九  0.31  -   0.31 

小計  2.12 -0.05   2.07 

綠地用地 

綠一  0.19  -   0.19 

綠二  0.26  -   0.26 

綠三  0.15 -0.01   0.14 

綠五  0.01  -   0.01 

小計  0.61 -0.01   0.60 

綠地用地

(兼供道路

使用) 

綠(道) 0.92 - 0.92

市場用地 

市一  0.20 -0.01   0.19 

市二  0.21 -0.01   0.20 

市三  0.20  -   0.20 

小計  0.61 -0.02   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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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重製前面積(公頃) 重製增減面積(公頃) 重製後面積(公頃)

停車場 

用地 

停一  0.08  -   0.08 

停二  0.04  0.01   0.05 

停三  0.22  -   0.22 

停四  0.38  -   0.38 

停五  0.05  -   0.05 

小計  0.77  0.01   0.78 

社教用地 

社一  0.06  -   0.06 

社二  0.09  -   0.09 

小計  0.15  -   0.15 

體育場用地 0.26 -  0.26

變電所用地 0.34 0.01  0.35

加油站用地 0.19 -0.01  0.18

高速公路用地 15.70 0.43 15.27

道路用地 57.86 -11.88  45.98

註：表內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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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環境背景及現況分析 

一、上位及相關計畫 

(一)上位計畫 

1.全國國土計畫(內政部，107 年 4 月) 

(1)計畫年期：以民國 125 年為計畫目標年。 

(2)國土計畫是針對我國管轄之陸域及海域所訂定引導國土資

源保育及利用的空間發展計畫，並且也是現有國家公園計

畫及都市計畫的上位計畫。有別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係以地方實質空間發展及使用管制為內容，本計畫屬全

國性位階，其內容係以追求國家永續發展願景下，就全國

尺度所研訂具有目標性、政策性及整體性之空間發展及土

地使用指導原則。 

(3)國土永續發展目標：本計畫以「安全—環境保護，永續國

土資源」、「有序—經濟發展，引導城鄉發展」、「和諧—社

會公義，落實公平正義」為全國國土空間發展之總目標。  

(4)國土空間發展與成長管理策略：為因應氣候變遷衝擊及當

前國家社會面臨空間發展議題，在國土永續發展目標下，

提出國土空間發展策略及成長管理策略，以解決國土空間

的課題與資源分配，提升空間治理能力、加強國家整體競

爭力，並邁向永續發展。 

(5)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

後配合辦理各該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或保育相關分區或

用地之通盤檢討或個案變更。 

2.修正全國區域計畫(內政部，民國 106 年 5 月) 

(1)按都市機能、人口規模等原則，將都市劃分為主要核心、

次要核心、地方核心及一般市鎮等 4個層級，新北市屬與

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等為主要核心，為北部

區域主要核心，以帶動國內發展動能與競爭力為主要目的，

其對外能與國際直接接軌，對內可引導周邊都市發展。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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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區域範疇重點發展中心，帶動區域整體發展，其具有多

樣性的都市產業與服務功能，足以作為周邊區域之生活及

就業活動核心。 

(2)都市發展指導原則 

a.為因應自然或社會環境之變遷，都市計畫擬定機關應於

通盤檢討時，對計畫內容作適度修正或調整，以因應發

展需要；對於已無取得計畫或使用需求之公共設施保留

地，應予檢討變更，以適應都市發展實際需要。 

b.為避免都市計畫工業區變更案件不斷增加，及避免個案

變更案對都市發展造成衝擊，直轄市、縣(市)區域計畫

應就全市(縣)產業政策、工業區變更之定位、目標、方

向、轉型策略等研擬整體產業構想，以為工業區指導原

則。 

c.都市計畫人口數，應優先考量環境容受力，就各該縣(市)

範圍之資源條件評估可承載之人口數，並與人口移動與

土地使用之關聯性等因素納入綜合分析後予以推估。 

3.桃園市國土計畫(桃園市政府，110 年 4 月) 

(1)計畫範圍：桃園市管轄之陸域及海域。 

(2)計畫年期：民國 125 年。 

(3)計畫目標：宜居、宜業、魅力桃花源。 

a.宜居：發展集約緊湊高效智慧的捷運城市、建立多元均

衡健康生活城市、建立樂活休閒之精緻農村社區。 

b.宜業：建立產業創新典範城市，發展多元創新創業環境、

提供完善且智慧化產業用地，打造舒適工作環境、打造

智慧應用的研發中心與試驗場域、發展集約科技精緻的

智慧農業。 

c.魅力：打造都會商貿魅力據點、建立多元鄉村魅力據

點。 

(4)桃園市空間發展構想 

a.都市空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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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循六大生活圈發展架構，推動都市計畫整併作業，

以促進各都市計畫區之合理發展，提昇都市計畫檢討變

更之效率。另桃園、中壢及航空城三核心區域的中介地

帶為避免都市發展蔓延失控，應主動規劃及成長管理，

並以處理既有違章、提供周邊產業、科技農業及都市發

展擴張需求逐步檢討規劃與釋出。 

b.鄉村空間發展 

依據桃園市的藍綠資源，建構「串連山、原、海的

藍帶系統」的概念，以大漢溪、南崁溪、老街溪、新街

溪與桃園大圳等藍帶空間，以及桃園鐵路地下化、桃林

鐵路騰空路廊及沿岸綠色廊道，建構完整十字藍帶系統，

優化鄉村生活發展空間，以打造與自然融合的韌性鄉

村。 

c.TOD 城市生活圈空間發展 

依據「TOD 發展網絡、大眾運輸聯繫服務系統、輻

射狀快速公車系統」等三種類型，彈性組合不同大眾運

輸系統並綜合檢討周邊生活圈發展內容與公共設施提

供，架構六大交通轉運樞紐，提供完善的大眾運輸路網，

發展低碳便捷的 TOD 城市。 

d.產城共融空間發展 

本市提出五大創新創業發展區，包含航空物流產業、

知識密集產業、智慧加值產業、智慧研發展業、經濟循

環產業等，有序規劃產業發展儲備用地，維持桃園產業

發展引擎，建構產城共融的產發空間。 

e.科技農業空間發展 

規劃新創農業區推動導入農業科技及精緻化生產，

而都市農業區因緊鄰三大都市核心區域，除配合整體規

劃及成長管理外，以科技驅動農業升級，成立智慧農業

示範專區，進而創造與都市共融之科技農業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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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桃園市六大生活圈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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